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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协作（合作）单位机动车辆、临时进校机动车辆管

理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

第一条 为了保障校园交通安全，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人身、财产安全，

优化校园交通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上海市

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复旦大学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定》，结合校园实

际情況，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指机动车辆包括：二级单位协作（合作）单位车辆，租借

校内场地外来单位车辆，在学校工作的非教工人员车辆，长期在校内施

工单位或者人员的车辆，临时进校来校联系工作、探访等外来机动车辆。

以下统称外来机动车辆。

第三条 本实施细则规定的外来机动车辆在校园内进出、行驶和停放，均属于本

实施细则管理范围。通过机动车辆进出校园的各单位协作（合作）入校

人员、驾驶员、来校联系工作及探访人员均应当自觉遵守本实施细则。

第四条 学校外来机动车辆管理工作，应当遵循符合规定、保证安全的原则，保

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

第五条 运输危险化学品和处置废弃危险化学品的机动车辆，应当严格遵守《上

海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做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第二章 外来机动车辆通行证办理

第六条 学校协作（合作）单位可申请办理“复旦大学协作（合作）单位机动

车通行证”，具体办理方案以学校具体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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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学校协作（合作）单位需要办理协作证的，由学校相关二级单位线上

申请；个别特殊情况无法通过线上办理的，可通过线下咨询，具体参

见相关具体通知。

第三章 外来机动车辆出入校园

第八条 二级单位协作（合作）单位机动车辆、租借校内场地外来单位车辆、在

学校工作的非教工人员车辆，长期在校内施工单位或者人员的车辆，经

提出申请、审批通过和办理取得“复旦大学协作（合作）单位机动车通

行证”(以下简称“协作证”“C证”）后，凭有效通行证进出校园。

第九条 临时进校来校联系工作、探访等车辆（下称“来访车辆”）应当由校内

相关单位提前报批、报备；在进校时应当主动出示相关证件、报批获准

记录，接受保卫处查验和管理。

第十条 除特殊工作车辆（食堂、后勤、特种车辆等）外，上述各类外来机动车

辆应当由指定校门出入，进出校园应主动配合保卫处管理和引导。

第十一条 外来机动车辆进出校园应当遵守“一车一杆”通行规则，因违规通

行导致道闸等设备损坏的，应当按照市场价格赔偿相应损失。

第四章 外来机动车辆校内行驶、停放

第十二条 校内车辆行驶实行限速 20 公里/小时。

第十三条 外来机动车辆进入校园后，应减速慢行，主动避让行人，并按道路标

记的方向行驶，禁止逆向行驶，不得鸣笛和违规使用灯光，禁止在校

园内任何场所试车、练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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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上、下课等室外行人流量高峰期间，外来机动车辆应当主动避让教学

楼周边道路通行。

第十五条 外来机动车辆进入校园后应当在划线停车位规范停放，特殊情况下

（如学校举办大型活动期间）按照保卫处指定的区域停放，禁止违规

占用车位，不得随意停放。

第十六条 校园内主要干道(划黄线路段)、消防通道、教学楼周围、绿化区域、

转弯路口视野盲区和学生宿舍区禁止停放机动车辆。车辆停放后应当

锁闭门窗，自行妥善保管贵重物品。

第十七条 学校协作（合作）单位机动车辆未经批准不得在校内过夜停放，且单

次停放不得超过 24 小时。

第十八条 来校联系工作（包括大型活动、新生报到等）的临时进校机动车辆未

经批准不得在校内停放超过 12 小时，且进校当日必须驶离校园，不

得过夜停放。

第十九条 学校施工车辆、特种车辆和经批准的车辆可在保卫处指定区域行驶、

停放。

第五章 外来机动车辆违规管理

第二十条 外来机动车辆在校园内违反法律法规和本实施细则规定进出、行驶、

停放的，保卫处将对违规行为进行记录，并视情况采取违规提醒、警

告、拖离现场、通报、公告、停止进校权限等措施。本实施细则规定

的违规行为包括：超时停放、违规停放、超速行驶或其他违规行为。

第二十一条 除本实施细则另有规定，外来机动车辆存在违规行为的，按照以下

方式处理：



4 / 6

1. 协作证机动车违规的，协作（合作）单位应当在收到违规通知后

通过线上进行自助处理。

2. 协作证机动车 1个自然年之内违规次数 3次（含 3次）以内的，

保卫处将对协作（合作）单位进行提醒告知。

3. 协作证机动车 1个自然年之内第 4次违规的，保卫处对协作（合

作）单位进行提醒告知，协作（合作）单位应当至保卫处签署《不

违规承诺书》。

4. 协作证机动车 1个自然年之内第 5次违规的，保卫处对协作（合

作）单位进行提醒告知（车辆自动进入“黑名单”，不得以报备

方式进入、不再提供续办）。由学校二级单位出具书面情况说明

（单位正职领导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恢复进校权限。

5. 协作证机动车 1 个自然年之内有严重超速行为的（时速≥50 公

里/小时），车辆自动进入“黑名单”，不得以报备方式进入、

不再提供续办。

6. 来校联系工作（包括大型活动、新生报到等）的临时进校机动车

1个自然年之内第 1次违规的，保卫处将对临时进校人员进行提

醒告知；1个自然年之内第 2次违规的，保卫处对协作（合作）

单位进行提醒告知（车辆自动进入“黑名单”，不得以报备方式

进入）。

7. 来校联系工作（包括大型活动、新生报到等）的临时进校机动车

1个自然年之内有严重超速行为的（时速≥50 公里/小时），车

辆自动进入“黑名单”，不得以报备方式进入。

第二十二条 驾驶人员存在违规行为，不听劝阻、拒绝现场纠正，严重影响校园

交通秩序或造成其他恶劣影响的（包括但不限于恶意堵门、在道路

路口附近违规停车造成交通安全隐患、违规占用消防通道、肇事逃

逸等行为），按照以下方式处理：

1. 驾驶人员为协作（合作）单位或人员的，取消该校外单位或人员

名下所有机动车辆进校权限（车辆进入“黑名单”，不得以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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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进入、不再提供续办）。

2. 驾驶人员为来校联系工作、探访等外来车辆的，保卫处将通报学

校二级单位和申报人员；车辆进入“黑名单”，不得以报备方式

进入。

第二十三条 “协作证”实行“一车一证”，禁止复制、伪造、变造、转借其他

车辆使用，发现存在以上行为的：

1. 驾驶人员为协作（合作）单位或人员，取消该校外单位或人员名

下所有机动车辆进校权限（车辆进入“黑名单”，不得以报备方

式进入、不再提供续办）。

2. 涉嫌触犯《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保卫

处将依法依规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第二十四条 对于违规行为，保卫处将在校内机动车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开曝光；

对于多次违反上述条款规定或违规情节恶劣的，保卫处有权对违规

情况进行通报和做进一步处理。

第二十五条 机动车辆违规记录在每个自然年后清零，自下一个自然年重新起算。

第六章 其他

第二十六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的“违规停车”的时间认定标准为 3分钟。确有特

殊情况需要临时停车的（如临时上下客、搬运物品等情况），停车

期间驾驶员不得离开车辆，停车时间不得超过 3 分钟；临时停车期

间，驾驶员应当打开“汽车双跳灯”，否则视为违规行为。

第二十七条 出租车可凭乘车人出示的一卡通并说明必须进校的事由（如恶劣天

气、搬运大件行李、行走不便等原因）后进校，并在 30 分钟内驶离；

空载出租车禁止进入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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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 临时进校中、大型客车（核载 10 人以上）应严格执行学校相关管理

规定，原则上不得在校内停放；中、大型货车或大型施工车辆（车

长≥6m 或总质量≥4500kg）由主管部门根据工作任务和需要向保卫

处申请长期停放。

第二十九条 时间计算方法：进校即开始计时，出校即停止计时，累计计算。

第三十条 学校机动车协作证收费，统一由学校财务处收取，办证收费 500 元/

年/车，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另行收费。

第三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试行，由保卫处负责解释。


